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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省级特聘导游招募活
动即将启动，3月11日至3月31
日进行现场报名。

为优化导游队伍结构，提升
导游社会形象，更好满足游客对
导游服务的专业化、个性化的需
求，今年起在全省范围内首次招
募特聘导游，鼓励退休干部、专
业老师以及在语种、文博类、民
俗类等10个专业有特殊专长人
才进入导游队伍。

招募实行现场报名，有意向
者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相关专业副高级以上职称证明、
近期2寸免冠彩照1张，填写《山

东省特聘导游推荐表》(详情请登
录枣庄旅服政务网www.zztour.
gov.cn)，到枣庄市新城综合楼
605 房间进行报名，联系电话：
3099776。

市旅游和服务业发展委员
会对报名人员进行初审后，推荐
至省旅发委，由省旅游发展委综
合评审后，公示结果并颁发证
书，特聘导游在全省范围带团工
作中享有正式导游同样权利和
义务。
枣庄市旅游和服务业发展委员
会

山东省特聘导游招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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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祁连山路中小学项目建设的需要，兴安花园C区
墙东 285 米，兴教路以北 240 米范围内的坟墓急需迁
移。请坟主及其亲属自本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4月15
日前将坟头迁走，逾期不迁移的将按无主坟进行处处
置。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生
手机：18366700333

东谷山村村民委员会

迁坟公告
因枣木高速东延工程建设需要，西王庄段前古屯、

后古屯村范围内的坟墓急需迁移，请坟主及亲属自本公

告之日起至4月5日前坟疛移走。逾期不迁移的将按无

主坟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枣木高速东延工程西王庄段建设指挥部

迁坟公告

白 观 洋 、王 永 芹 因 保 管 不 善, 将 枣 房 预 枣 字 第
Y011702号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遗失（灭失）,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白观洋 王永芹

赵修河、吕倩 因保管不善,将鲁（2017）枣庄市不动产
证明第 4000608 号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
明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赵修河 吕倩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根据台儿庄区人民法院（2015）鲁 0405 执字第（

316）号裁定书和台儿庄区人民法院（2015）鲁0405执

字 第（31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张继中位于 台儿

庄区汇金园花苑6号楼北2单元5层北户不动产已执

行转移登记，现将胡安中名下：枣房他证台字第

00072656号房屋他项权证注销。

特此公告

枣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枣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关于注销不动产登记的公告

(法院判决协助执行类)

因枣木高速东延工程建设项目征收土地的需要，

需迁移该项目规划选址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坟墓，范围

为齐村段建国村、郭村、后村、渴口村、殷村、赵庄

村、小刘庄村、大柏庄村、蒋庄村、张庄村。请坟主

的亲属自本公告之日起至4月5日前到所在村委会联

系迁坟事宜，逾期不迁移的将按无主坟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632-3555609

齐村镇枣木高速东延拆迁安置指挥部

迁坟公告
原枣庄矿务局枣庄煤矿，位于市中区光明办事处

田庄村，田园新村小区门南路东，在此范围内的坟

墓，现通知墓主于通知之日起20天内，请坟主亲属

带有效证件办事迁出手续，逾期不迁出的一律按无主

坟处理。

联系地址：光明办事处田庄村委会

联系电话：3166566

特此公告

枣庄市市中区光明办事处田庄村委会

迁坟公告

声 明
车 主 李 红 思 ，车 牌 鲁

DAP899二轮摩托车已损坏报
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
驶证、登记证、车牌丢失，声明
作废，李红思承担该车辆注销
的一切法律责任。

市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 主 宋 海 龙 ，车 牌 鲁

DW2111二轮摩托车已损坏报
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
驶证、登记证、车牌丢失，声明
作废，宋海龙承担该车辆注销

的一切法律责任。
市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主为赵友河，车牌号鲁

DAX522二轮摩托车已损坏报
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
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丢失，
声明作作废。赵友河承担该车
辆注销的一切法律责任。

市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 明
车 主 刘 向 金 ，车 牌 鲁

D1D826小型普通客车已损坏
报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

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丢失，
车主保证该车辆今后不会出现
上道路行驶发生经济纠纷等问
题，否则，车主愿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刘向金承担该车辆注销
的一切法律责任。

枣庄市公安局警察大队车
辆管理所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褚福宇同志：

根据《劳动合同书》第八条
“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甲方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规定，现通过公告送达以下决

定：请你本人自公告之日起三
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劳动关系解
除手续。逾期未办，公司将自
行解除劳动关系，一切后果自
行承担。

枣庄市腾达服务中心

声 明
车 主 张 广 志 ，车 牌 鲁

D3A492 三轮汽车已损坏报
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
驶证、登记证书、车牌丢失，车
主保证该车辆今后不会出现上
道路行驶，发生经济纠纷等问
题，否则车主愿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张广志承担该车辆注销

的一切法律责任。
山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遗失声明
▲枣庄市开明物资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
号 为 ： 鲁 税 枣 字
370402164450112号，声明作
废。

▲枣庄恒发车业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为：
鲁 税 枣 字 370402724801380
号，声明作废。

▲吕香洁《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号码为：L370810481，
声明作废。

▲枣庄和兴金属矿产品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400747838418J，声 明
作废。

▲车主黄家成，车牌鲁
D7X489 的行驶证丢失，声明
作废。

▲张舜喆《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号码为：Q371879804，
声明作废。

▲孙军《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号码为370494445，声明作
废。

▲杨方志特保证（糖尿病）
丢失，号码为：1804，声明作

废。
▲本人褚衍顺（身份证号

370402198605220618） 购买
的舜天国际花园1号楼东一单
元 1402 号 房 屋 ， 合 同 编 号
YS0053097，不慎将其丢失
贰份，本人声明此合同作废无
效。

▲吴洪英 （身份证号码
为 ： 370402193703191029）
特保证（糖尿病、高血压、肺
心病、胃病综合证）丢失，声
明作废。

▲ 郑 学 义 身 份 证 号
370402194805057810，特保
证丢失，声明作废。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 10
时-2017年4月19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中国拍卖
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以网络
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枣庄市市中区中兴路文化北里4号楼东4单元

6层西户房产（枣房权证枣字第00279418号），建筑面
积100.01㎡，所在层数及楼层总层数为6/6。附储藏
室一间。参考价31.8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2、枣庄市台儿庄区运河大道西、广汇路南台北汽
贸城2号楼南数第一间及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为
1-3 层，建筑面积 492㎡，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64㎡，国有土地使用证：枣台国用（2014）第 04023
号，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终止日期至2054年

6月14日。参考价105.6万。竞买保证金10万元。
3、滕州市威尼斯小区、大同天下小区的商业房

14 套、住宅房 13 套共计 27 套房产，详见众合评
（鉴） 字 （2016） 第0298--0324号《房地产估价报
告》。整体拍卖。参考价 2120.6 万元，竞买保证金
200万元。标的明细如下：①滕州市威尼斯小区商业
房 12 套 （河滨路 33 号、46 号、53 号；新兴南路 3
号、5 号、6 号、12 号、17 号、18 号、19 号、26
号；大同南路32号）；②滕州市善文路大同天下A区
商业房2套（26号、22号）；③滕州市威尼斯二区住
宅房 6 套 （12-806 室及储藏室、12-808 室及储藏
室、12-702 室、12-802 室、12-1102 室、14-603
室及储藏室）；④滕州市大同天下 C 区住宅房 6 套

（3-603室及储藏室、3-803室及储藏室、3-1203室

及储藏室、3-1403 室及储藏室、3-1603 室及储藏
室、4-1507室及储藏室）；⑤滕州市大同天下A区5
号楼1单元1301室住宅房1套。

二、咨询与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16
时止，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三、竞买申请与登记：有意竞买者应于 2017 年 4
月17日16时前以转账方式将竞买保证金交纳至枣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户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枣庄分行新城支行；账
号：37001648001059000777），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
达指定账户为准。竞买人请持有效证件、保证金交纳
凭证及相关材料于拍卖会前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相关
手续。

山东龙德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枣庄高新区泰山北路北首（八一电厂路

东）
公司网址：www.sdldpm.com
联 系 电 话 ： 0632-7697789 5511809

18766668123

山东龙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枣庄市人民政府批准，枣庄市国土资源局台儿庄分局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枣庄市台儿庄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台国土资告字〔2017〕1号）

标的物
编号

GY2016
-2

土地坐落

台儿庄区广进
路西侧、规划路
东侧

出让面积
（㎡）

19822

土地
用途

工业

出让年期
（年）

20

起始价

420万元

竞买
保证金

280万元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40%

绿化率

≤15%

投资强度

大于280万
元/亩

二、竞买申请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实行网上交易，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政策等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
加，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申请
人需到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办理电子
签名认证证书后，登录枣庄市国土资源
局土地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站

（www.zzgtzyjy.gov.cn），在提交竞买
申请截止时间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取
得竞买资格后，参加网上竞价。竞买保
证金交纳时间截止到2017年4月12日
下午16时00分。

三、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挂牌出让采取登录交易系统网以

增价方式报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挂牌时间为2017年4月07日
上午9时至2017年4月17日下午16时
00 分。挂牌时间截止时，系统进入限
时竞价，限时竞价结束确定竞得人。

四、公告变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出让人将发布变更
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五、出让宗地现场踏勘
申请人自行踏勘现场，出让人可提

供协助。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枣庄市台儿庄区林运路

29号
联 系 人：枣庄市国土资源局台儿

庄分局用地科
联 系 电 话 ： 0632-6681816

6681625
开户单位：枣庄市国土资源局台儿

庄分局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开户银行：具体见枣庄市国土资源

局土地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站
银行账户：具体见枣庄市国土资源

局土地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站

枣庄市大骏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于2017年3月10日研究决议解散，并于即日成
立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45日内申报债权，逾期则视为弃权。

联系人：靖女士
联系电话：13375669599
地 址 ：枣 庄 市 薛 城 区 光 明 路 新 大 都 商 铺

S09—08
枣庄市大骏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